附件2

2008年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

推荐材料整理要求

一、材料包括：

（一）《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候选人选情况登记表》

1、用A4纸双面打印和复印，表的格式的大小不能改变。
2、封面：“人选单位”：候选人所在单位；“推荐单位”：河南大学
3、第一页：“学科标记”：参照“填表说明”，务必准确，因为关系到您分到哪一个学科进行评审。

“技术职称”：填省评职称。

4、第二页：“获奖和获基金资助情况”：奖励和基金种类，填准确的级别和名称；等级和排名，用阿拉伯数字填写。所提供的科研基金情况，须提供相关立项或结项证明（证书）；获奖情况，须提供获奖证书复印件。

5、《登记表》中“贡献、水平、效益”栏目字数不得超过500字（含标点）；不分段，不同内容可用数字序号划分；内容应包含①本人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数量、获奖项目的级别和数量、主要项目概况；②发表论文和出版著作情况；③获得的省部级以上奖励情况。

可根据个人实际情况，针对上述所列内容，有所侧重。所填内容要简明扼要，真实准确，提供的任何数字均应以相关的证明材料为依据，均需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，不得使用模糊含混的字眼。如：“10余篇”、“近20项”、“省内一流”、“国际领先”等。 
5、“正在（拟）从事的科研项目”：请填尚未完成或拟申报的项目，已经完成的不要填。

6、“年度学术计划”：这里面“学术著作计划”和“进修培训学术交流”两栏，请填计划，已经完成的不再填写。

7、项目、奖励、论文、论著等：指2003年1月至今的成果。请按成果级别高低填写，不要按时间先后填写。
8、表格中您填的内容请用楷体，以区别表格原有字体。
（二）身份证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、教师资格证书、最高学历、学位证书复印件。

请用A4纸复印，不用编页码。
（三）主持或参与省部级以上项目的立项通知（证明）、结项证书复印件。 
（四）省部级以上获奖证书。
（五）论文发表刊物封面、目录及论文第1页/论著封面、扉页、目录的复印件。

（三）（四）（五）三种材料均要附清单（格式见“附件3”），每种清单3份，其中一份与《登记表》装订在一起，一份与复印件装订在一起，另外一份单独放。三种材料的复印件要逐页标上页码（需按照顺序重新编页，不是原有页码），清单中的“页码”一栏中要标注出重新编排的复印件所在页码，便于专家查阅。

二、材料排放、装订顺序

第一套材料：《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候选人选情况登记表》、项目立项（结项）清单、获奖证书清单、论文论著清单1份

第二套材料：封面（按照《登记表》封面的样式制作）→材料（二）→材料（三）（四）（五）的清单→材料（三）（四）（五）的复印件 
三、11月3日报送材料时，报送登记表30份，电子版1份，纸质申请材料1套。同时报送“单位考核报告”。
“单位考核报告”要求及格式

1、从“德、能、勤、绩”四个方面进行考核，字数控制在2000字以内，第三人称。

2、格式：A4纸单面打印，每页550字左右。

标题：二号、简体小标宋。“河南大学关于推荐XXX同志为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候选人的考核报告”
正文：三号、仿宋。

首段：个人简介。

中心：教学及科研工作，着重突出科研成果（可以分项目、奖励、论文论著、荣誉等方面）。

结束语：经考核，xxx同志符合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人选条件，推荐该同志为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。

落款：河南大学xx学院（单位领导签字，单位公章）          日期：2008年11月
3、报送材料时将单位考核材料电子稿发送至hdszk@henu.edu.cn

